
太平洋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保润享臻护终身护理保险（2025 版）产品说明书

一、重要声明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太平洋健康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本说明书所载资料，包括投保示例部分，仅供投保人理解保险条款时参考，各项

内容均以保险条款约定为准。

二、产品特色

1、增值确定，守护一生

自第二个保单年度起，有效保险金额在上一保单年度有效保险金额的基础上增加 2.0%。

2、护理保障，关怀一生

提供护理保险金和疾病身故保险金保障，因意外伤害达到 1-3 级伤残或等待期后因 10

种特定疾病导致进入长期护理状态，可享受护理保险金保障；等待期后因疾病导致身故，可

享受疾病身故保险金保障。

注：护理保险金和疾病身故保险金两项不可兼得，即给付任意一项后，另一项保险金不

再给付。

3、现价权益，合理规划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经我们审核同意后您可在犹豫期后办理保单贷款，也可犹豫期后申

请减保领取部分保单现金价值，解决紧急的资金需求，同时不影响保障的持续享受。

注：保单贷款及减保要求详见保险条款。

三、投保范围及保险期间

1、投保年龄

本产品接受的被保险人投保年龄范围为 0 周岁至 70 周岁（含），投保时被保险人为 0

周岁的，应为出生满 30 天且已健康出院的婴儿。

2、保险期间

本产品的保险期间为终身。

3、等待期

自本合同生效或最后一次复效（以较迟者为准）之日起的 180 日内（含第 180 日）为等

待期。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因疾病身故或等待期内因意外伤害之外的原因进入本合同约定的

长期护理状态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我们将无息向您返还已交纳的本合同的保

险费，本合同终止。



因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进入本合同约定的长期护理状态的，则无等待期。

四、保险金额及保障责任

1、基本保险金额

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若该金额发生变

更，则以变更后的金额为基本保险金额。

自本合同犹豫期后，您可以每年向我们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经我们审核同意后，我

们将按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承担保险责任，并向您退还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

价值。第 8 个保单年度前（不含第 8 个保单年度），每个保险单年度内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

以投保时保险单上载明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10%为限，第 8 个保单年度后（含第8 个保单年度），

每个保险单年度内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以投保时保险单上载明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20%为限。

基本保险金额减少后，本合同保险费不低于我们规定的最低标准。

本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根据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保险费和现金价值进行计算。

2、有效保险金额

本合同首个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等于本合同投保时保险单上载明的基本保险金额。

自第二个保单年度起，本合同各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在上一保单年度有效保险金额基础

上增加 2.0%。

若发生基本保险金额减少或增加导致有效保险金额变更的，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按基

本保险金额减少或增加的比例相应调整。

3、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在本合同有效的前提下，我们按以下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1）护理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达到《人身保险伤残评定及代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发布公告 2024 年第 24 号，标准编号

GB/T 44893—2024）第 1 至 3 级伤残并进入本合同约定的长期护理状态或在等待期后因特

定疾病进入本合同约定的长期护理状态，我们将按照如下约定给付护理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若被保险人未满18周岁或在年满18周岁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之前（不含当日）

达到《人身保险伤残评定及代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发布公告 2024 年第 24 号，标准编号 GB/T 44893—2024）第

1 至 3 级伤残并进入本合同约定的长期护理状态或在等待期后因特定疾病进入本合同约定的

长期护理状态，我们将按照以下两者的较大者给付护理保险金：

①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态时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

②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态时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2)若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之后（含当日），且在本合同

交费期满日之前（不含当日）达到《人身保险伤残评定及代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发布公告 2024 年第 24 号，标准

编号 GB/T 44893—2024）第 1 至 3 级伤残并进入本合同约定的长期护理状态或在等待期后

因特定疾病进入本合同约定的长期护理状态，我们将按照以下两者的较大者给付护理保险金：

①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态时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乘以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

态时根据“2.5.3 累计已交保险费比例表”确定的对应比例；

②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态时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3)若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之后（含当日），且在本合同

交费期满日之后（含当日）达到《人身保险伤残评定及代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发布公告 2024 年第 24 号，标准编

号 GB/T 44893—2024）第 1 至 3 级伤残并进入本合同约定的长期护理状态或在等待期后因

特定疾病进入本合同约定的长期护理状态，我们将按照以下三者的较大者给付护理保险金：

①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态时本合同当保单年度有效保险金额；

②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态时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乘以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

态时根据“2.5.3 累计已交保险费比例表”确定的对应比例；

③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态时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累计已交保险费比例表

被保险人进入合同约定的长期护理状态时到达年龄 对应比例

18-40 周岁 160%

41-60 周岁 140%

61 周岁及以上 120%

（2）疾病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因疾病身故的，我们将按照以下两者的较大者给付疾病身故保险金，

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疾病身故时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

(2)被保险人疾病身故时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在任何情况下，护理保险金和疾病身故保险金两项不可兼得，即若我们给付其中任何一

项保险金，则另一项保险金不再给付。

五、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进入本合同约定的长期护理状态或疾病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



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

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因输血或职业关系导致的除外；

(7)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8)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9)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本

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进入本合同约定的长期护理状态的，本合同终止，我们

向被保险人退还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以外的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进入本合同约定的长期护理状态或身故

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除本保险条款“2.6 责任免除”外，本合同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本保险条款

“2.4 等待期”、“2.5 保险责任”、“3.2 保险事故通知”、“3.3 保险金申请”、“9.1 年

龄错误”、“10.1 特定疾病的定义”以及脚注中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

六、保险费的支付

本合同的保险费采用趸交（即一次性交付）或限期年交(即在约定的交费期间内每年支

付一次保险费)的方式支付。限期年交的交费期间为 3 年和 5 年。交费方式和交费期间由您

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交费方式和交费期间确定后不得变更。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您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应当按照约定，在每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

支付应付保险费。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如果您到期未支付保

险费，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起 60 日为宽限期。

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仍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您欠交的



保险费。

如果您宽限期结束之后仍未支付保险费且未选择保险费自动垫交，则本合同自宽限期满

的次日零时起效力中止。

七、合同效力中止和恢复

在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本合同效力中止后 2 年内，您可以申请恢复合同效力（即复效）。经我们与您协商并达

成协议，自您补交保险费及相应利息的次日零时起，合同效力恢复。前述补交保险费的利息

按我们官方网站公布的利率计算。

自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 2 年您和我们未达成协议的，我们有权解除合同。我们解除

合同的，向您退还合同效力中止时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八、犹豫期、退保及减额交清

1、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

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退还您所支付的保

险费。

解除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或电子保险单号及有效

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

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2、退保和现金价值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或电子保险单号；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我们在扣除各项欠款后向您退还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如已发生过保险金给付，我们不退还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您申请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

现金价值指本合同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您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

的，由我们退还的那部分金额。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见本合同相应栏目。

在本合同相应栏目所载明的现金价值是未发生本合同护理保险金或疾病身故保险金给

付情况下的现金价值，若我们按本合同约定给付护理保险金或疾病身故保险金后，本合同保

险单的现金价值为零。

3、减额交清



您可申请使用减额交清功能。

当您无法继续交费且本合同处于有效状态，您可以在宽限期满前提出减额交清的书面申

请，经我们审核同意后，我们将以宽限期开始前一日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扣除您尚未偿

还的各项欠款之后的余额作为一次交清的净保险费为您办理减额交清，重新计算本合同的基

本保险金额，减额交清后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将减少，本合同继续有效。

减额交清后，本保险条款“2.5 保险责任”中的“累计已交保险费”按照“（减额交清

后基本保险金额÷减额交清前基本保险金额）×减额交清前的保单年度数×减额交清前的基

本保险金额确定的应付保险费”计算；现金价值以减额交清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为基准重新计

算。

九、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

订立本合同时，我们应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条款中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我们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

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您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您作出明

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

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

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合同

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

的，我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十、投保示例

示例

张先生，40 周岁，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为自己投保了太保润享臻护终身护理保险（2025

版），年交保费 200,000 元，3 年交清，保险期间终身。

保单利益

张先生的保单利益如下：

1、护理保险金：

（1）若张先生在本合同交费期满日之前（不含当日）达到《人身保险伤残评定及代码》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发布



公告 2024 年第 24 号，标准编号 GB/T 44893—2024）第 1 至 3 级伤残并进入本合同约定的

长期护理状态或在等待期后因特定疾病进入本合同约定的长期护理状态，按照以下两者的较

大者给付护理保险金：

①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态时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乘以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

态时根据“累计已交保险费比例表”确定的对应比例；

②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态时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2) 若张先生在本合同交费期满日之后（含当日）达到《人身保险伤残评定及代码》（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发布公告

2024 年第 24 号，标准编号 GB/T 44893—2024）第 1 至 3 级伤残并进入本合同约定的长期

护理状态或在等待期后因特定疾病进入本合同约定的长期护理状态，按照以下三者的较大者

给付护理保险金：

①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态时本合同当保单年度有效保险金额；

②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态时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乘以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

态时根据“累计已交保险费比例表”确定的对应比例；

③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态时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注：根据被保险人进入合同约定的长期护理状态时的到达年龄，对应的累计已交保费比

例为：18-40 周岁,160%；41-60 周岁,140%；61 周岁及以上,120%。

2、疾病身故保险金：

按照以下两者的较大者给付疾病身故保险金：

①被保险人疾病身故时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

②被保险人疾病身故时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注：合同生效或最后一次复效（以较迟者为准）之日起 180 日内（含第 180 日）为等待

期，等待期内的保单利益将有所不同。

太保润享臻护终身护理保险（2025 版）保单利益示例表

被保险人：张先生 性别：男 投保年龄：40 周岁

交费方式：3 年交 年交保费：200,000 元 基本保险金额：602,518 元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年

度

被保人

年龄

年交保

险费

累计保

险费

基本保险

金额

有效保险

金额

护理保险

金

疾病身故

保险金
现金价值

1 41 200,000 200,000 602,518 602,518 280,000 200,000 62,662

2 42 200,000 400,000 602,518 614,568 560,000 400,000 166,440

3 43 200,000 600,000 602,518 626,860 840,000 600,000 319,462

4 44 0 600,000 602,518 639,397 840,000 600,000 331,384

5 45 0 600,000 602,518 652,185 840,000 600,000 343,736

6 46 0 600,000 602,518 665,229 840,000 603,254 603,254

7 47 0 600,000 602,518 678,533 840,000 615,146 615,146

8 48 0 600,000 602,518 692,104 840,000 627,276 627,276

9 49 0 600,000 602,518 705,946 840,000 639,640 639,640

10 50 0 600,000 602,518 720,065 840,000 652,256 652,256

11 51 0 600,000 602,518 734,466 840,000 664,956 664,956

12 52 0 600,000 602,518 749,155 840,000 677,918 677,918

13 53 0 600,000 602,518 764,139 840,000 691,136 691,136

14 54 0 600,000 602,518 779,421 840,000 704,626 704,626

15 55 0 600,000 602,518 795,010 840,000 718,388 718,388

16 56 0 600,000 602,518 810,910 840,000 732,432 732,432

17 57 0 600,000 602,518 827,128 840,000 746,778 746,778

18 58 0 600,000 602,518 843,671 843,671 761,414 761,414

19 59 0 600,000 602,518 860,544 860,544 776,320 776,320

20 60 0 600,000 602,518 877,755 877,755 791,492 791,492

21 61 0 600,000 602,518 895,310 895,310 806,940 806,940

22 62 0 600,000 602,518 913,216 913,216 822,648 822,648

23 63 0 600,000 602,518 931,481 931,481 838,602 838,602



24 64 0 600,000 602,518 950,110 950,110 854,792 854,792

25 65 0 600,000 602,518 969,112 969,112 871,210 871,210

26 66 0 600,000 602,518 988,495 988,495 887,834 887,834

27 67 0 600,000 602,518 1,008,265 1,008,265 904,548 904,548

28 68 0 600,000 602,518 1,028,430 1,028,430 921,358 921,358

29 69 0 600,000 602,518 1,048,998 1,048,998 938,266 938,266

30 70 0 600,000 602,518 1,069,978 1,069,978 955,262 955,262

31 71 0 600,000 602,518 1,091,378 1,091,378 972,162 972,162

32 72 0 600,000 602,518 1,113,206 1,113,206 989,118 989,118

33 73 0 600,000 602,518 1,135,470 1,135,470 1,006,126 1,006,126

34 74 0 600,000 602,518 1,158,179 1,158,179 1,023,166 1,023,166

35 75 0 600,000 602,518 1,181,343 1,181,343 1,040,230 1,040,230

36 76 0 600,000 602,518 1,204,969 1,204,969 1,057,298 1,057,298

37 77 0 600,000 602,518 1,229,069 1,229,069 1,074,356 1,074,356

38 78 0 600,000 602,518 1,253,650 1,253,650 1,091,280 1,091,280

39 79 0 600,000 602,518 1,278,723 1,278,723 1,108,018 1,108,018

40 80 0 600,000 602,518 1,304,298 1,304,298 1,124,516 1,124,516

41 81 0 600,000 602,518 1,330,384 1,330,384 1,140,724 1,140,724

42 82 0 600,000 602,518 1,356,991 1,356,991 1,156,582 1,156,582

43 83 0 600,000 602,518 1,384,131 1,384,131 1,172,036 1,172,036

44 84 0 600,000 602,518 1,411,814 1,411,814 1,187,038 1,187,038

45 85 0 600,000 602,518 1,440,050 1,440,050 1,201,512 1,201,512

46 86 0 600,000 602,518 1,468,851 1,468,851 1,215,406 1,215,406

47 87 0 600,000 602,518 1,498,228 1,498,228 1,228,648 1,228,648

48 88 0 600,000 602,518 1,528,193 1,528,193 1,241,194 1,241,194

49 89 0 600,000 602,518 1,558,756 1,558,756 1,252,972 1,252,972



注：

1、为了便于说明，假定合同生效日为 1 月 1 日，被保险人年龄为保单年度末年龄；

2、现金价值、护理保险金、疾病身故保险金为保单年度末的值，在保单年度中的值可能高

于或低于该数值；

3、以上演示的护理保险金、疾病身故保险金为合同生效或最后一次复效（以较迟者为准）

之日起 180 日后的保单利益，等待期 180 日内（含第 180 日）本公司承担的责任将有所不同；

4、演示数据保留整数。

50 90 0 600,000 602,518 1,589,932 1,589,932 1,263,962 1,263,962

51 91 0 600,000 602,518 1,621,730 1,621,730 1,274,162 1,274,162

52 92 0 600,000 602,518 1,654,165 1,654,165 1,283,628 1,283,628

53 93 0 600,000 602,518 1,687,248 1,687,248 1,292,450 1,292,450

54 94 0 600,000 602,518 1,720,993 1,720,993 1,300,794 1,300,794

55 95 0 600,000 602,518 1,755,413 1,755,413 1,308,928 1,308,928

56 96 0 600,000 602,518 1,790,521 1,790,521 1,317,236 1,317,236

57 97 0 600,000 602,518 1,826,332 1,826,332 1,326,322 1,326,322

58 98 0 600,000 602,518 1,862,858 1,862,858 1,337,072 1,337,072

59 99 0 600,000 602,518 1,900,115 1,900,115 1,350,912 1,350,912

60 100 0 600,000 602,518 1,938,118 1,938,118 1,370,138 1,370,138

61 101 0 600,000 602,518 1,976,880 1,976,880 1,398,662 1,398,662

62 102 0 600,000 602,518 2,016,418 2,016,418 1,443,368 1,443,368

63 103 0 600,000 602,518 2,056,746 2,056,746 1,516,730 1,516,730

64 104 0 600,000 602,518 2,097,881 2,097,881 1,641,958 1,641,958

65 105 0 600,000 602,518 2,139,839 2,139,839 1,863,396 1,863,396


